
2019年钢城区政府

重点绩效目标信息

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《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

效管理的意见》（中发〔2018〕34号），按照区委、区政府加

强预算绩效管理的工作部署，在2019年部门预算中全面推行绩

效目标管理，所有项目支出纳入绩效目标编报，直接编入2019

年部门预算，实现了重点政策和项目绩效目标全覆盖。区财政

部门对重点政策和项目绩效目标进行了抽查审核，没有编报绩

效目标或者审核不通过的项目不予安排预算。2019年度钢城区

各区直部门共对360个项目编报绩效目标，涉及金额103680万

元，同时，各部门单位选取了重点项目绩效目标随同2019年部

门预算进行了公开。

1.加强管理制度建设。把制度建设作为开展绩效管理的关

键环节，根据《中共济南市委 济南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

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济发[2019]9号）要求，结合实际，

制定了《钢城区预算绩效评价管理办法》、《钢城区预算绩效

目标管理暂行办法》、《钢城区预算事前绩效评估管理暂行办

法》、《钢城区预算绩效运行监控管理暂行办法》以及《钢城

区预算绩效管理委托第三方机构实施工作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等一系列针对预算绩效各个环节相关制度管理办法，牢固树立

“讲绩效、重绩效、用绩效”的绩效管理理念，进一步增强支



出责任和效率意识，全面加强预算管理，优化资源配置，提高

财政资金使用绩效和科学精细化管理水平。

2.加强预算编制绩效管理。一方面，强化项目绩效目标。

建立起区级预算绩效管理一体化信息系统，依托系统对单位申

报的项目进行全面梳理、加强审核、合理保障，所有项目必须

有明细的资金测算，对无具体内容、无明细支出测算的或支出

测算不够细化的项目，一律不予安排。另一方面，依据上述管

理办法和预算绩效管理一体化系统，2018年召开全区预算绩效

业务培训会，参会人员充分认识到预算绩效管理的重要性，区

直部门在预算绩效管理一体化系统中填报部门项目绩效目标申

报，为2019年预算编制工作打下扎实的基础。

3.完善项目绩效管理责任。财政部门批复下达年度预算

时，通过规范格式同步下达绩效目标，明确部门单位是预算执

行主体，负责编报实现项目绩效目标。对未能如期实现绩效目

标或绩效评价结果较差的项目，在编制下年度预算时适当调减

项目资金额度。

4.积极推进绩效评价。强化预算编制环节的基础上，加强

预算执行监督和执行结果评价，将财政监督渗透到预算管理的

事前、事中、事后各个环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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